
國立彰化師大附工 114學年度學生臺灣台語朗讀競賽要點 
 

 

一、宗旨：為加強本土語文教育，提高學習興趣及生活語言之溝通能力。 

二、比賽時間：114年 12月 12日（五）13：00報到。 

三、地點：另行公告。 

四、競賽內容： 

以近年全國語文競賽臺灣台語朗讀學生組之篇目為範本，學校從中選擇公告比賽

之篇目於學校首頁。（附文檔及錄音檔） 

五、競賽方式： 

每員限 3分鐘。題目於登台前六分鐘當場親自抽定。 

六、評分標準： 

⒈語音(發音及聲調) 50% 

⒉聲情(語調、語氣) 40% 

⒊台風(儀容、態度、表情) 10% 

七、報名方式及時間： 

⒈高一、高二各班自由推派或由老師選派人選參加，每班參賽人數最多以二人為 

  限。 

⒉參賽同學於 114年 12月 9日(二)中午 12：25於教務處抽籤決定比賽順序。 

八、評分委員：聘請具有專才者擔任。 

九、獎勵：成績優異同學由學校頒給獎狀乙紙及禮券，以資鼓勵；優秀同學並保有代

表學校對外參賽的優先權。 

十、本要點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 

 

114學年度臺灣台語朗讀競賽報名表 

   一 年級         科     班  姓名：        座號：    

台語任課教師簽章  

導師簽章  

國文任課教師簽章  

 

請學藝股長於 114 年 11月 7日(二)放學前將報名表送至教務處課務組 



國立彰化師大附工 114學年度學生臺灣台語朗讀競賽要點 
 

 

一、宗旨：為加強本土語文教育，提高學習興趣及生活語言之溝通能力。 

二、比賽時間：114年 12月 12日（五）13：00報到。 

三、地點：另行公告。 

四、競賽內容： 

以近年全國語文競賽臺灣台語朗讀學生組之篇目為範本，學校從中選擇公告比賽

之篇目於學校首頁。（附文檔及錄音檔） 

五、競賽方式： 

每員限 3分鐘。題目於登台前六分鐘當場親自抽定。 

六、評分標準： 

⒈語音(發音及聲調) 50% 

⒉聲情(語調、語氣) 40% 

⒊台風(儀容、態度、表情) 10% 

七、報名方式及時間： 

⒈高一、高二各班自由推派或由老師選派人選參加，每班參賽人數最多以二人為 

  限。 

⒉參賽同學於 114年 12月 9日(二)中午 12：25於教務處抽籤決定比賽順序。 

八、評分委員：聘請具有專才者擔任。 

九、獎勵：成績優異同學由學校頒給獎狀乙紙及禮券，以資鼓勵；優秀同學並保有代

表學校對外參賽的優先權。 

十、本要點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 

 

114學年度臺灣台語朗讀競賽報名表 

   二 年級         科     班  姓名：        座號：    

國文任課教師簽章  導師簽章  

 

 
請學藝股長於 114 年 11月 7日(二)放學前將報名表送至教務處課務組 


